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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105 年 11 月 16 日（星期三）12 時 10 分 

地  點：本校人文館 102 教室 

主持人：劉明宗主任                              記錄：蔣昀融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105.10.19）決議案執行情形： 

案     由 決    議 執 行 情 形 

一、 本學系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華語文教學碩班

之研究計畫審查

及口試制度之調

整，請 討論。

論文計畫發表之審查維持原本前三

章之制度。口試評分表之修改事宜於

下次系務會議再議。 

依決議辦理。

二、 本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學生畢

業論文之標準

相關事宜，請 

討論。 

不明訂字數範圍，由指導教授決定碩

士在職專班學位論文之字數，惟學位

論文須有完整之內容架構。 

依決議辦理。 

三、 本學系之招生

問題與未來發

展方向芻議，

請 討論。 

一、提供獎學金給本學系大學部畢業

生就讀本學系日間碩士班者，或

與本校五年一貫制度結合。獎學

金經費來源為碩專班分配結餘

款。 
二、應思考培養本學系特色，以與他

校競爭。例如開設能提供有助於

碩士生畢業就職知能之課程，並

與業界建立合作關係，即實務及

就業取向。 
三、透過導師、本學系課堂、系週會

與系網站等管道加強宣導本校五

年一貫制度。  
四、由系務發展委員會討論本學系發

展方向之規劃，再提系務會議。

依決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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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了解本校是否有在屏東各地方學

校開設學分班之規劃，本學系師

長至各學分班上課，開拓生源。

六、系務發展委員會開會討論，設計

系列主題演講、座談會，發函週

知屏東各地方學校，提供免費講

座。 

 

貳、主席報告：（略） 

參、系務工作報告： 

一、本學系於 10 月 22 日辦理「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11 月 11 日辦理「2016 屏

東文學學術研討會：原住民文學與文化」，感謝各位師長協助，兩場活動皆圓滿

結束。 
二、人文社會學院通知，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分配至本學系之境外研修生收入款項

為新臺幣 8 萬 2,440 元，於 106 年 3 月底之前須執行完成。 
三、本學系於 11月 2日舉辦第一屆臺港四校中文系大學生論文發表聯誼會之面試活

動，共 9 位學生報名，錄取 5 名，分別為：賴永富、盧星宇、郭詠誠、郭亭依、

張家嘉。公告錄取結果後，已安排 5 位學生小論文之指導教授，並於 11 月 14
日辦理學生論文撰寫格式之研習課程，邀請簡光明老師指導。 

四、本學系於 11 月 8 日至 18 日辦理 106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書面審查，本次有 6 人

報考，預計錄取 4 名。書面審查程序已於 11 月 14 日辦理完畢。 
五、香港樹仁大學文學院中文語言及文學系將有 1 名學生（大學部二年級）於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至本學系交換，本學系將協助安排學伴等相關事宜。 
六、提醒各班導師，主計室已公告今年度核銷期限： 

(一)一般例行性、經常性之請購：請於 105 年 12 月 15 日前提出申請完成。→

如贈送學生物品等禮物之購買。 
(二)屬於 105 年 12 月 15 日前發生之各項經費，請於 105 年 12 月 20 日前送主

計室核銷結案。→指所有發票日期在 12/15 前之活動，如獎勵學生、晤談、

講座、校外活動等。 
(三)至於 105 年 12 月 16 日至同年 12 月 31 日止發生之必要支出(如差旅費、加

班費、鐘點費、工讀費……等)，請於活動結束後 3 日內，將單據送至主計室

核銷結案，最遲不得超過 106 年 1 月 3 日。→除購買禮品、用品(不含食物)
外，所有活動及發票日期在 12/15 後之活動，如晤談、講座、校外活動等。

系辦公室最遲一定要在 12 月 30 日中午前將導師提供的發票與附件貼在報帳

文件上送到學務處，以免延誤時效。 
七、本校鼓勵學生申請科技部大學生專題研究計畫，希望老師能盡量鼓勵各班排名

前 10%的學生申請。 

 

肆、提案討論 



第 3 頁，共 4 頁 

提案一                                            提案人：劉明宗 
案由：本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華語文教學碩班之研究計畫審查及口試制度之

評分表是否須修正，請 討論。 
說明： 
一、現今本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華語文教學碩班之研究計畫發表及口試皆

設計一份「評分表」，供口試委員撰寫分數及建議。 
二、惟實際上進行口試時，口試委員或無時間詳細撰寫，或限於「評分表」之建議

欄位之大小，常常僅留「如口試意見所述」等語。 
三、口試評分表之建議欄似已失去其功能，是否有需要調整，請師長討論。 

決議： 
一、請系辦公室於網路上蒐集各校論文審查表格格式。 
二、考量各校論文審查表格不一定皆可於網路上尋得，也請師長協助收集紙本資料。 
三、系辦公室彙整蒐集資料後，設計表格草案，再提系務會議討論。 

 

 
提案二                                            提案人：劉明宗 
案由：本學系師長於大學入學考試之監考輪替制度調整，請 討論。 
說明： 
一、本學系師長於歷年之大學入學考試（學測、指考）監考工作，係採輪替制度。 
二、為近年指考考試人數下降，已數年毋需請師長協助監考工作，而學測之監考需

求人數亦漸不如往年為多。應調整現有之輪替制度。 
三、謹陳歷年本學系師長學測與監考輪替紀錄一份（如附件一）。 

決議：依年齡，由低至高排序，依序推薦擔任學測或指考之監試（如會議記錄

附件一）。 
 

提案三                                            提案人：劉明宗 
案由：本學系是否規劃開設輔系學程供校友修讀，請 討論。 
說明： 
一、本校近日計畫推動由學系開設輔系學程，提供畢業校友返校修讀。 
二、人文社會學院調查各學系，是否有開設此類輔系學程之規劃？請師長討論。 

決議：本學系鼓勵校友返校修讀本學系之輔系，暫不另開設學程。  

 
提案四                                            提案人：劉明宗 
案由：2017 年近現代中國語文學術研討會之事宜，請 討論。 
說明： 
一、本系主辦之「近現代中國語文學術研討會」將於明年 12 月繼續辦理。 

二、有關會議之主題、籌備時程、訊息公告、舉辦時間及向校外單位申請經費等事

宜，當推選一全盤負責之師長以規畫之。 

決議： 
一、請余昭玟老師擔任負責師長。 
二、擬向科技部申請經費補助。 
三、可邀請中研院、成功大學、中山大學等學術單位之外籍學者，或邀請馬來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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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等地學術單位之學者，例如馬來西亞拉曼大學等校。 
四、本學系歷年來皆以日間碩士班學生為研討會主要辦理之人力，考量近年日間碩

士班學生人數遞減，擬請本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依其狀況許可範圍內協助部

分工作，並編列工讀經費，請大學部四年級學生負責主要辦理會議之事務。 
 

 
提案五                                            提案人：劉明宗 
案由：本學系招生活動之校外系列演講之主題，請 討論。 
說明： 
一、本校於 105 年 11 月 9 日召開「註冊率過低研商會議」，邀請本校相關學系與行

政單位研議註冊率過低之因應對策。 
二、本學系於上次系務會議決議之具體招生活動有二：（一）於屏東各地方學校開設

學分班、（二）辦理系列主題演講、座談會，發函週知屏東各地方學校，提供免

費講座，皆已於上開會議提出討論。 
三、進修推廣處表示，若接收到校外開設學分班之需求，將主動聯絡本學系。 
四、另外有關系列主題免費講座活動，所需經費亦可由在職專班回饋經費中勻支。 
五、擬請師長先討論活動主題規劃。 

決議： 
一、建議採座談會方式舉辦。 
二、召開系課程委員會討論日間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之修正規劃。 
三、須規劃學分班學生未來學分抵免之配套措施。 
四、亦可考慮開設新住民學分班，或長青學分班。 
五、請系辦公室設計摺頁式招生簡介，寄送至公營事業機構、縣市政府等公家機關

或各地長青學苑等組織廣為宣傳。 
 

 
提案六                                            提案人：劉明宗 
案由：修訂本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及華語文學位學程研究生修業要點，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決議，刪除本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及華語文教學碩士

班有關同等學力入學之研究生補修課程之規定。 
二、原規劃於上次系務會議討論要點之修訂，為配合計畫發表前三章規定之討論結

果一併修正相關要點，故延至本次系務會議討論。 
三、檢附修訂對照表及草案，請師長討論（如附件二、三）。 

決議：照案通過。（如會議記錄附件二、三） 
 
 

伍、臨時動議： 
 

陸、散會：同日下午 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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